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６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

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海中心

７

层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叶茂新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由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军律师、王子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

法律、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及代理人

８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５

，

７３０

，

２０７

股，占本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

３９．０４％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

代表

８２

名，代表股份

２１７

，

３２５

，

９１８

股，占本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

３５．９９％

；

Ｈ

股股东

１

名，代表股份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股，占本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

３．０５％

。

（

２

）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股东及代理人

８２

名，代表股份

２１７

，

３２５

，

９１８

股，占本公司现有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１．３８％

。

（

３

）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

股东

１

名，代表股份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股，占本公司现有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１０．１８％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东共

７７

名，代表股份

１３

，

０４９

，

１６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２．１６％

。

３．

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核数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表决结果见附表一）：

１

、关于签署《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２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补充协

议二》的议案；

３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

补充协议》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５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６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版）》的议案；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相关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豁免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９

、关于调整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１２

、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核的财务报表的议案；

１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１４

、关于续聘天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香港执业会计师）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分别为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之国际及国内核数师，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决

定其酬金的议案。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分别表

决通过了如下决议（表决结果见附表二、附表三）：

１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补充协

议二》的议案；

２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

补充协议》的议案；

３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４

、关于调整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军律师、 王子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１．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２．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记录。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附表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结果表

序号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目（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反对股份数目（股）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弃权股份数目（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回避表决

股份数目（股）

Ａ

股

Ｈ

股

Ａ＋Ｈ

股

合计

Ａ

股

Ｈ

股

Ａ＋Ｈ

股

合计

Ａ

股

Ｈ

股

Ａ＋Ｈ

股

合计

议案

１

以普通决

议通过

２１６

，

０４５

，

１８１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２３４

，

４４９

，

４７０ ９９．４６％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０．４３％ ２７０

，

５０７ ２７０

，

５０７ ０．１１％

议案

２

以普通决

议通过

１１

，

７５２

，

３５３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３０

，

１５６

，

６４２ ９５．８４％ １

，

０５０

，

５３０ １

，

０５０

，

５３０ ３．３４％ ２５９

，

２０７ ２５９

，

２０７ ０．８２％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议案

３

以普通决

议通过

１１

，

７５２

，

３５３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３０

，

１５６

，

６４２ ９５．８４％ １

，

０３７

，

１３０ １

，

０３７

，

１３０ ３．２９％ ２７２

，

６０７ ２７２

，

６０７ ０．８７％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议案

４

以普通决

议通过

１１

，

７５２

，

３５３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３０

，

１５６

，

６４２ ９５．８４％ １

，

０４３

，

１３０ １

，

０４３

，

１３０ ３．３１％ ２６６

，

６０７ ２６６

，

６０７ ０．８５％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议案

５

以普通决

议通过

１１

，

７４４

，

４５３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３０

，

１４８

，

７４２ ９５．８１％ １

，

０４５

，

０３０ １

，

０４５

，

０３０ ３．３２％ ２７２

，

６０７ ２７２

，

６０７ ０．８７％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议案

６

以普通决

议通过

２１６

，

０１６

，

１８１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２３４

，

４２０

，

４７０ ９９．４４％ １

，

０３７

，

１３０ １

，

０３７

，

１３０ ０．４４％ ２７２

，

６０７ ２７２

，

６０７ ０．１２％

议案

７

以普通决

议通过

２１６

，

０１６

，

１８１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２３４

，

４２０

，

４７０ ９９．４４％ １

，

０３７

，

１３０ １

，

０３７

，

１３０ ０．４４％ ２７２

，

６０７ ２７２

，

６０７ ０．１２％

议案

８

以普通决

议通过

１１

，

７５１

，

８５３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３０

，

１５６

，

１４２ ９５．８４％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３．２１％ ３００

，

００７ ３００

，

００７ ０．９５％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序号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目（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反对股份数目（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股份数目（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回避表决

股份数目（股）

Ａ

股

Ｈ

股

Ａ＋Ｈ

股

合计

Ａ

股

Ｈ

股

Ａ＋Ｈ

股

合计

Ａ

股

Ｈ

股

Ａ＋Ｈ

股

合计

议案

９

９．０１

以特别决议

通过

１１

，

７５１

，

８５３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３０

，

１５６

，

１４２ ９５．８４％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３．２１％ ３００

，

００７ ３００

，

００７ ０．９５％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９．０２

以特别决议

通过

１１

，

７５１

，

８５３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３０

，

１５６

，

１４２ ９５．８４％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３．２１％ ３００

，

００７ ３００

，

００７ ０．９５％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９．０３

以特别决议

通过

１１

，

７５１

，

８５３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３０

，

１５６

，

１４２ ９５．８４％ １

，

０３５

，

４３０ １

，

０３５

，

４３０ ３．２９％ ２７４

，

８０７ ２７４

，

８０７ ０．８７％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９．０４

以特别决议

通过

１１

，

７５１

，

８５３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３０

，

１５６

，

１４２ ９５．８４％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３．２１％ ３００

，

００７ ３００

，

００７ ０．９５％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９．０５

以特别决议

通过

１１

，

７５１

，

８５３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３０

，

１５６

，

１４２ ９５．８４％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３．２１％ ３００

，

００７ ３００

，

００７ ０．９５％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议案

１０

以普通决议

通过

２１６

，

０１５

，

６８１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２３４

，

４１９

，

９７０ ９９．４４％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０．４３％ ３００

，

００７ ３００

，

００７ ０．１３％

议案

１１

以普通决议

通过

２１６

，

０１５

，

６８１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２３４

，

４１９

，

９７０ ９９．４４％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０．４３％ ３００

，

００７ ３００

，

００７ ０．１３％

议案

１２

以普通决议

通过

２１６

，

０１５

，

６８１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２３４

，

４１９

，

９７０ ９９．４４％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０．４３％ ３００

，

００７ ３００

，

００７ ０．１３％

议案

１３

以普通决议

通过

２１６

，

０３１

，

６８１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２３４

，

４３５

，

９７０ ９９．４５％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０．４３％ ２８４

，

００７ ２８４

，

００７ ０．１２％

议案

１４

以普通决议

通过

２１６

，

０１６

，

８８１ １８

，

３８０

，

２８９ ２３４

，

３９７

，

１７０ ９９．４３％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２４

，

０００ １

，

０３４

，

２３０ ０．４４％ ２９８

，

８０７ ２９８

，

８０７ ０．１３％

注：与议案

２

、

３

、

４

、

５

、

８

、

９

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于该等议案的表决中回避表决。

附表二：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表决结果表

序号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目（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反对股份数

目（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股份数

目（股）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回避表决股

份数目（股）

议案

１

通过

１１

，

７５２

，

３５３ ８９．９７％ １

，

０５０

，

５３０ ８．０４％ ２５９

，

２０７．００ １．９９％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议案

２

通过

１１

，

７５２

，

３５３ ８９．９７％ １

，

０３７

，

１３０ ７．９４％ ２７２

，

６０７．００ ２．０９％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议案

３

通过

１１

，

７４４

，

４５３ ８９．９１％ １

，

０４５

，

０３０ ８．００％ ２７２

，

６０７．００ ２．０９％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议案

４

４．０１

通过

１１

，

７５１

，

８５３ ８９．９７％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７．７３％ ３００

，

００７．００ ２．３０％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４．０２

通过

１１

，

７５１

，

８５３ ８９．９７％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７．７３％ ３００

，

００７．００ ２．３０％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４．０３

通过

１１

，

７５１

，

８５３ ８９．９７％ １

，

０３５

，

４３０ ７．９３％ ２７４

，

８０７．００ ２．１０％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４．０４

通过

１１

，

７５１

，

８５３ ８９．９７％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７．７３％ ３００

，

００７．００ ２．３０％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４．０５

通过

１１

，

７５１

，

８５３ ８９．９７％ １

，

０１０

，

２３０ ７．７３％ ３００

，

００７．００ ２．３０％ ２０４

，

２６３

，

８２８

注：与议案

１

、

２

、

３

、

４

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于该等议案的表决中回避表决。

附表三：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表决结果表

序号

表决结

果

同意股份数

目（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反对股份

数目（股）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

）

弃权股份数

目（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

％

）

回避表决

股份数目

（股）

议案

１

通过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２

通过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３

通过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４

４．０１

通过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２

通过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３

通过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４

通过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５

通过

１８

，

４０４

，

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６

股票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号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在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

海中心

７

层本公司会议室举行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由叶茂新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亲自出

席的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过充分讨论，会议

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同意本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北京新源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３

亿元，该额度期限为

１

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同意本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北京朝阳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３

亿元，该额度期限为

１

年。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２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提案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网刊登了《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持有本公司

６７．９７％

的

股份）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提名陈光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该临时提案的

内容为：根据《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五十三条有关“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

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之规定，提名陈光保先生为南岭民爆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议将《关于提名陈光保先生为南岭民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提交

南岭民爆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认为上述临时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公司将会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审议上述临时提案，会议其他事项不变。

增加提案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详见附件。

特此通知。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互联网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一、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何时间。

（四）会议召开的形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２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进行，公司股东应选择一种方式表决，如果同一表决出现

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五）现场会议地点：长沙市普瑞温泉酒店（长沙市望城县星城大道

８

号）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七）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被授权人

不必为公司股东）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的提案如下：

１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１

、重组方式

１．０２

、交易标的

１．０３

、交易对方

１．０４

、交易标的定价

１．０５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０６

、发行方式

１．０７

、发行对象

１．０８

、发行价格

１．０９

、发行的数量

１．１０

、上市地点

１．１１

、股份禁售期

１．１２

、过渡期损益归属

１．１３

、滚存未分配利润

１．１４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１．１５

、决议有效期

１．１６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事宜的授权

２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

案》

３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

偿协议〉的议案》

４

、《关于批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

＜

摘

要

＞

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相关方免于按照有关规定向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８

、《关于提名陈光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另加持法人授权委托

书及代理人身份证；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代理人另加持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

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３０

）。

（三）登记地点：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湖南长沙市咸家湖路熊家湾巷

１

号；

邮编：

４１００１３

；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６３６９７８

。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９６

２

、投票简称：“南岭投票”， 具体由公司根据原证券简称向深交所申请。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同意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１．０１

重组方式

１．０１

１．０２

交易标的

１．０２

１．０３

交易对方

１．０３

１．０４

交易标的定价

１．０４

１．０５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０５

１．０６

发行方式

１．０６

１．０７

发行对象

１．０７

１．０８

发行价格

１．０８

１．０９

发行的数量

１．０９

１．１０

上市地点

１．１０

１．１１

股份禁售期

１．１１

１．１２

过渡期损益归属

１．１２

１．１３

滚存未分配利润

１．１３

１．１４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１．１４

１．１５

决议有效期

１．１５

１．１６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事宜的授权

１．１６

２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批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

预测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

＜

摘要

＞

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相关方免于按照有关规定向全体股东

发出全面要约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提名陈光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８．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

投票。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

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

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

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咨询：

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孟建新先生、肖文先生

联系电话及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６３６９７８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或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１．０１

重组方式

１．０２

交易标的

１．０３

交易对方

１．０４

交易标的定价

１．０５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０６

发行方式

１．０７

发行对象

１．０８

发行价格

１．０９

发行的数量

１．１０

上市地点

１．１１

股份禁售期

１．１２

过渡期损益归属

１．１３

滚存未分配利润

１．１４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

任

１．１５

决议有效期

１．１６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事宜的授权

２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

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

的议案》

３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

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利润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４

《关于批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

＜

摘要

＞

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相关方免于按照

有关规定向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８

《关于提名陈光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的提案》

注：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

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法人代表）：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号：

００２０９６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传真、 邮件

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公司

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建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李铁良先生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的议案》。李铁良先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董事会审议同意李铁良先生因年龄原因

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请求。李铁良先生辞职后，在公司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陈光保先生、秦和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决定聘任陈光保先生、秦和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陈光保先生、秦和清先生简历见本公告附件二。

３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闫晓东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闫晓

东先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 董事会审议同意闫晓东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本公司副

总经理职务的请求。闫晓东先生辞职后，在公司不再担任高管职务，工作另行安排。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４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控股股东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临时提出增加的《关于提名陈光保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陈光保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后，本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同意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审议此临时提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提名董事候选人简历见本公告附件一。

特此公告

附件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二：陈光保先生、秦和清先生简历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光保先生，中国国籍，汉族，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出生，本科学历，政工师、高级经营师。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湖南一六九公司子弟学校教师；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湖南一六九公司办公室、 党委办秘书；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

－－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湖南一六九公司车间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政工科长；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湖南一六九公司

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副厂长；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湖南一六九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

长；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陈光保先生与本公司或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陈光保先生、秦和清先生简历

１

、陈光保先生个人简历见附件一。

２

、秦和清先生，中国国籍，汉族，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经济师。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一六九公司生

产技术科、车间技术员；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之后，历任一六九公司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等职务；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任一六九公司副总工程师、科研所所长；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任一六九公司副总工程师、科技质量

管理部部长、科研所所长、董事；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一六九公司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一

六九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一六九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一

六九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秦和清先生与本公司或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5

2012

年

6

月

9

日 星期六

证券简称： 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

002367

公告编号：

201213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苏州轨道交通二号线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发布了

"

苏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工程全线自动扶梯项目

(

延发

)"

的中标公示，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

24,990.7728

万

元（主线和延伸线），相关情况已于

2012

年

2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进行了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与苏州轨道交通二号线有限公司签署的书面合同，本次签署的合同内容为苏州市轨道交

通

2

号线工程主线自动扶梯项目货物采购和服务，主线合同金额为

15,740.0888

万元。中标项目中另一部分与

苏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工程延伸线相关的合同另行签署，该部分合同金额为

9,250.6840

万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

:

苏州轨道交通二号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明保

注册地址：苏州市干将西路

668

号

本公司与苏州轨道交通二号线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本公司没有承接该业主的工程。

履约能力分析：苏州轨道交通二号线有限公司是直属苏州市政府领导的大型企业，主要经营范围为轨道

交通工程建设、轨道交通运输服务、轨道交通项目投资与开发，承担苏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履约能

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签署时间：

2012

年

6

月

5

日

2

、合同双方：买方：苏州轨道交通二号线有限公司

卖方：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3

、合同生效条件：经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和买方收到卖方递交的履约

保证金后正式生效。

4

、合同金额分八次支付，支付比例见专项条款。

5

、违约责任：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协议约定执行。

6

、争议解决方式：合同实施中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友好协商开始后六

十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争议应提交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现有资金、人员、技术、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次合同的能力，公司将一如既往及时、保质履行本次

合同。

2

、该合同收入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收入的

8.39%

，合同履行后预计将对公司

2012

年、

2013

年经营业绩

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3

、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业主形成依

赖。

五、风险提示

双方已签订的合同中已就违约、争议，以及遭遇不可抗力时的应对措施和责任归属等作出明确规定。对

于公司产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公司将做好相关风险控制。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中标的与苏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工程延伸线相关的合同另行签署，公司签署该合同后将及时公告

有关情况。

2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3

、备查文件：公司与苏州轨道交通二号线有限公司签订的《苏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工程主线自动扶梯项

目（

SRT2-10-1

标）合同文件》。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码：

2012-022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5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8

日（周五）上午

9

：

30

分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吉林省辽源市西宁大路友谊工业园区）三楼会

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4

、召集人：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利源铝业

"

或

"

公司

"

）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民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7

人，代表股份

95,451,074

股，占公司总股份

187,200,000

股

的

50.99%,

其中股东本人亲自出席

16

人，股份

80,507,874

股；股东委托代理出席

1

人，股份

14,943,200

股。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5,451,074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5,451,074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关于《向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5,451,074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董事会签字确认的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济维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8

日

股票简称：英力特 股票代码：

000635

公告编号：

2012-028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10

：

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6

月

7

日

-2011

年

6

月

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7

日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8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钢电路公司四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

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秦江玉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共

76

人，代表股份总数

194,643,37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4.22%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5

人、 代表股份

165,630,92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65%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71

人，代表股份

29,012,4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9.57%

；

关联股东股东代表

1

人，持有股份

155,322,68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25％

，本次会议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8,975,245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2%

；反对

261,241

股，占出席

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66%

；弃权

84,2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21%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樊军东 杨兆云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樊军东、杨兆云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延长交银施罗德荣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售时间的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于

2012

年

5

月

9

日发布《交银施罗德荣安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交银施罗德荣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9710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自

2012

年

5

月

14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15

日止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其中，通过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4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8

日止；通

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网上直销交易平台与其他代销机构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4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15

日止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

。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现将本基金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售的时间调整为自

2012

年

5

月

14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15

日止。

重要提示：

（

1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及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2012

年

5

月

9

日《中国

证券报》、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海证券报》和

2012

年

5

月

11

日《证券时报》上的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

发售公告和基金合同摘要等。

（

2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基金合同及其摘要、托管协议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

（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表格

和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

3

）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构咨询。

（

4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人

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电话：（

021

）

58781234

传真：（

021

）

58408483

联系人：曹榕

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

2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021

）

61055027

传真：（

021

）

61055054

联系人：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

）

61055000

网址：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

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


